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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厦买房全面取消限购
我市发布通知，岛内购房首付款最低比例首套25%，二套35%

昨日，我市发布
《关于进一步优
化 房 地 产 市 场

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以下
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提出解除
岛内限购措施、调整岛内
住房贷款政策、优化家庭
住房套数认定标准、优化
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
政策、提升商品住宅品
质、降低开发企业成本、
支持开发企业加快销售
等7项举措。《通知》自发
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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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背景
我市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房子
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
定位，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
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
势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
供给，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
属性，更好满足改善性住房
需求，促进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
稳预期”，推动房地产业转型
和高质量发展，于昨日正式
发布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
产市场相关政策的通知》。

●根据《通知》，适度优
化相关标准，引导企业推动
住宅产品升级。在定品质住
宅项目中，允许企业设置不
同的装修档次标准，实现差
异化、个性化的商品住房供
给，防范住宅同质化，提升住
房品质，满足不同层次的改
善性需求。鼓励住宅户型设
计创新，探索推行高品质、低
强度的绿色、生态、科技住宅
小区。

●阶段性启动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
业务。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异
地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可向我市申
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用于购买本市住房。政
策执行期与2023年9月18日出台的阶段
性上浮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数
至1的执行期保持一致，有效期至2024
年9月17日。申请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购
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以提交商品房买卖合
同网签时间为准；申请住房公积金异地贷
款购买二手住房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
口受理时间为准。

优化配套举措

●降低开发企业成本的
举措主要有三项：同意竞买
人在参与土地竞买中，可用
“见索即付”的银行保函缴纳
竞买保证金；加快保证金退
还节奏，土拍活动结束后，原
则上在次日12时之前办理完
保证金退还手续；新出让商
住地块在合同约定的土地出
让金支付期限内，免于支付
利息。

●我市支持开发企业加
快销售，再度延续商品住房
预售许可工程形象进度标准
支持政策。《通知》规定，《厦
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关于调整商品住房预售许可
工程形象进度标准的通知》
（厦房〔2022〕18号）相关政
策实施期限延至2024年12
月31日。

●本次还优化了家庭住房套数
认定标准。在我市辖区范围内，多子
女家庭（二孩及以上）购买的第二套
住房认定为首套，购买的第三套住房
认定为二套。多子女家庭根据政府相关
部门出具的住房套数认定证明，向银行
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。有关部门
按照现行政策适时组织配套执行。住
房套数认定未涉及住房税收政策。

取消限购措施

●根据《通知》，在思明区、湖里
区购买一手、二手商品住房，不再审
核购房人资格，限售措施保持不变。
商品住房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中另有
约定的除外。今年9月18日，我市已
经取消岛外四区限购限售政策。这意
味着，厦门解除全市限购措施。

●岛内住房贷款政策同步调整
优化。其中，对于贷款购买思明区、湖
里区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，首套住房
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
例为25％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
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5％；对
于贷款购买上述区域商品住房的居
民家庭，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
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，二
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
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
市场报价利率加30个基点。

调整公积金政策

●支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变更还款方
式。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在还款期限内可
以申请还款方式在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
之间变更。

●支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展期。住房公
积金贷款借款人因家庭收入发生变化影
响还款能力时，可通过办理住房公积金贷
款展期延长贷款期限，降低月还款额，减
轻贷款职工还款压力。展期申请条件、展
期后期限要求及利率执行档次等规定应
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规定。

●完善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政策。住
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满一年以上，且缩期后
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能力的职工家庭，
可申请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业务。

●允许缴存人按年提取住房公积金
偿还住房贷款本金。缴存人或其配偶购
买自住住房并已办理住房按揭贷款的，
可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前偿
还购房贷款本金。取消“提取住房公积金
用于提前还清住房按揭贷款，有住房公
积金贷款余额的，应偿还住房公积金贷
款”的规定。

■厦门出台多项举措
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
高质量发展。


